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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安委办发〔2023〕22 号

关于加强“五一”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辽滨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、高新技术产

业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：

今年以来，我市接连发生 1 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，3 起

较大生产安全事故，充分反映出当前我市安全生产工作中仍

然存在很多突出问题，形势不容乐观。“五一”假期临近，

旅游进入旺季，人员出行大量增加，安全生产任务更加繁重。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和市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各项决

策部署，特别是 4 月 21 日全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邢鹏

市长工作要求，深刻汲取北京长峰医院火灾事故教训，举一

反三，切实做好“五一”期间安全生产工作，有效防范遏制

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红线意识和风险意识，加强组织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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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增强红线意识、忧患意识、风

险意识和责任意识，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任务的艰巨性，

把防范生产安全事故摆在突出位置，狠抓各项安全防范措施

落实。要结合本地、本行业的实际，有针对性地强化管控、

明确整治措施，加强对重点地区、重点行业领域、重点企业、

重点环节的督促检查，推动安全生产党政领导责任、属地管

理责任、部门监管责任、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。特别是节日

期间正常生产的单位，要加强现场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，

强化在岗职工安全教育，严防各类事故特别是较大以上事故

发生。

二、突出重点行业领域，确保节日安全

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入开展“五一”期间的安全生产

专项执法检查。消防安全方面要紧紧盯住可能造成群死群伤

的重点行业领域和高危场所，要加强商场、宾馆、饭店、养

老院、高层建筑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，确保消防设

备设施齐全完好，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畅通，妥善制定并严

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。危险化学品方面要突出抓好危险化学

品源头治理、综合治理、精准治理，以涉及易燃、易爆、剧

毒危险化学品为重点，对危险化学品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使

用、运输、废弃处置企业，以及油气长输管道、烟花爆竹经

营企业进行大排查、大检查、大整改。渔业船舶方面要持续

深入开展春季海上渔业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平安守护行动，聚

焦渔业安全生产薄弱环节和突出隐患问题，加强执法检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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狠抓风险监测和隐患整改。城镇燃气方面要持续开展企业安

全生产突出风险隐患排查治理行动，深入排查燃气场所设施

安全隐患。森林草原防火方面要针对节假日期间火灾特点，

组织开展行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督促做好春季防灭火

工作，重点加强对公墓陵园、旅游场所的监督检查力度，联

合乡镇、村屯加强对蔬菜大棚等易燃场所巡查检查。交通运

输领域要加强对交通运输企业、客运车辆、旅游包车、长途

客车、客货场站、农村道路、公共交通等重点车辆、重点路

段的安全监管，严查超速超载、疲劳驾驶、酒驾、非法载客

等各类交通违法违规行为。特种设备领域要加强对缆车、索

道等游客运载工具及带有危险性的旅游项目和设备安全情

况的检查，坚决做到不安全不运营。旅游安全领域要督促各

类风景名胜区、公园、游乐园做好应急预案，控制好高峰时

段游人总量，严防拥堵、踩踏事件发生。建筑施工领域要加

强对建筑施工等生产经营单位安全隐患检查工作，及时消除

隐患、化解风险，确保安全运营。

其他部门也要做好本行业领域内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，

特别是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油气输送管道、城市公共

交通等行业领域，要及时化解风险，确保安全运营。

三、做好应急准备工作，提高防范应对事故能力

各级各部门和各单位要加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，建立完

善事故应急预案，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演练。要健全安全生

产预测预警和应急协调联动机制，加强对灾害性天气监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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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通过广播、电视、报刊和微信、微博等多种媒体，及时发

布气象、交通等方面信息，提醒、引导公众和企业做好安全

防范。要加强应急值守，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带班、关键岗位

24 小时值班制度和事故信息报告制度，发生事故险情及时、

科学、有效应对和处置。

四、做好“五一”节日期间综合督查迎检工作

即日起至“五一”期间，省第十三综合督查组将采用听

取汇报、座谈交流、重点谈话、突击检查、明查暗访、查阅

资料等方法，对我市开展督导检查，重点抽查“①深入学习

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情况，贯

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部署情况；②落实党委

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安全责任情况，部门监管责任特别是新业

态新领域监管责任落实情况；③深刻吸取盘锦浩业化工

“1.15”重大爆炸着火事故和浙江、北京两起重大火灾事故

等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，组织重点行业领域开展风险隐患排

查整治情况；④本地区重大风险、重大隐患数据库（清单）

建立及更新情况；⑤“五一”节日期间安全风险研判分析情

况及管控措施部署落实情况；⑥消防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、

森林防灭火管控措施部署落实情况；⑦随机抽查危险化学品、

消防、道路和水上交通、渔业船舶、城镇燃气、建筑施工、

冶金工贸、特种设备、等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，劳动密集

型企业以及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等（不少于 6 家），查看企

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”等 7 个方面的内容，请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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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，对标对表，查漏补缺，紧盯重点行

业领域，做好迎检准备。

五、相关要求

“五一”期间，请各地区、各部门于每日下午 15 时前

向市安委会办公室（电子邮箱）报告当日安全生产工作动态

（附件），各负有安全监管的部门要报送每日检查企业数及

名单、排查出的问题清单及下一步工作安排；各县区、经济

区需报送该地区的整体情况。市安委办将实施日通报制度，

通报节日期间的工作开展情况、存在的问题，并上报至市委、

市政府。

请于 4 月 27 日下班前将“五一”期间值班表上报市安

委办（微信报送）。同时，请于 5 月 4 日中午 12 时前将“五

一”期间安全生产工作总结报市安委会办公室(邮箱),市安

办将形成工作通报报市委、市政府。

联系人：刘东军，联系电话：15042793555

电子邮箱：pjyjjbgs@163.com

盘锦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3 年 4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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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县区/部门五一期间安全生产情况通报（样式）
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
4 月 29 日，共检查企业**家，发现一般隐患**项，重点

隐患**项，重大隐患**项。

二、存在的问题

三、下一步工作安排

附表：企业检查清单

被检企业名称
问题隐患

清单

隐患分级

（一般、重点、重大）
整改时间

企业

责任人

监管科室

责任人


